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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畫(修正) 

114年8月29日高市府水養字第11437621800號函 

114年9月30日高市府水養字第11438686000號函修正 

115年1月16日高市府水養字第11530635400號函修正 

一、高雄市政府因應全球氣候變遷，短時或長時強降雨發生頻率增加，超出排水

系統設計標準之降雨容易造成道路或局部低窪地區短暫積淹水，為降低家戶

內部積淹水風險，減少市民生命財產損失，鼓勵市民於建築物出入口設置防

水閘門(板)，特訂定本補助計畫。 

二、補助範圍：本市轄內為防止積淹水之合法建築物。惟有下列情形者，不予補

助： 

(一)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4-1條規定，自民國100年7月1日以後申請

建造執照已自行裝設防水閘門者。 

(二)同一建物10年內受有政府機關防(擋)水設施或設備等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

者。 

(三)公有建築物。 

三、申請期限：114年9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(以收件日為準)。 

四、經費及受理：114年全市編列補助經費1,000萬元。 

(一)申請案件及金額於每月月底統計1次。 

(二)由區公所受理申請案件，並送本府水利局核定公告清冊後，同意施作（附

件6）；惟於114年5月1日以後至114年9月1日前完成施作者，得於115年2

月28日前補辦受理申請程序，不受前述計畫第3條申請期限之限制。 

(三)年度預算用盡即公告停止受理申請，後續如有其他經費增額補助或已核定

案件放棄申請時，得由水利局視經費餘額及作業時程重新公告受理申請。 

五、符合下列申請資格之一者，檢具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建築物所在地區公

所提出申請： 

(一)建築物所有權人。 

1.建築物為共有持分者，應取得其他所有權人同意(附件5-切結書) 。 

2.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者，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3.建築物所有權人本人或其眷屬(限於一等直系血親、配偶)為身心障礙者，

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如身心障礙手冊、戶口名簿)。 

(二)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向本府報備大樓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。 

(三)未向本府報備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之大樓(公寓或集合住宅…等)，推

派一人代表申請，並取得二分之一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。 



114年度 

2 
 

六、設置之防水閘門(板)應為金屬材質(鋁合金或不鏽鋼…等)，設置高度未達90

公分者依比例遞減補助金額(如下表)，補助費標準如下，倘設置經費低於補

助標準，以實際設置經費予以補助。 

(一)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單車道(寬3.5m以上)者：每處補助新臺幣4萬元。 

(二)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雙車道(寬5.5m以上)以上者：每處補助新臺幣4萬7千

元。 

(三)1樓出入口寬度1公尺(含)以下者：每處補助新臺幣1萬2千元；低收入戶、

中低收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每處補助新臺幣1萬5千元。 

(四)1樓出入口寬度逾1公尺，2公尺(含)以下者：每處補助新臺幣2萬元；低收    

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每處補助新臺幣2萬3千元。 

(五)1樓出入口寬度逾2公尺，3公尺(含)以下者：每處補助新臺幣2萬7千元；

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每處補助新臺幣3萬元。 

(六)1樓出入口寬度逾3公尺者：每處補助新臺幣3萬5千元；低收入戶、中低收

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每處補助新臺幣3萬8千元。 

 

設置高度 原補助標準百分比上限(%) 

未達50公分 70 

50公分以上-未達75公分 80 

75公分以上-未達90公分 90 

90公分以上 100 

 

七、符合申請資格者，每棟建物申請案以補助2處為限。但公寓大廈、集合住宅

有各自獨立進出口(例如國宅)申請者，不受前揭補助2處之限制。 

八、公寓大廈不適用於本補助計畫六、(三)(四)(五)(六)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

戶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補助經費申請規定。 

九、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(如附件)如有缺漏需補件者，應於區公所通知後7日

內(以收件日為準)完成補件，逾期不予受理，倘仍有申請意願，得重新申請。 

十、區公所應於10月至次年1月，各月7日前將前月份初審結果符合補助對象造冊

函送水利局，水利局於收到區公所清冊後，定期核定公告受補助名單。 

十一、區公所於受理民眾申請後，應於14日內完成初審，俟水利局公告受補助名

單後，通知受補助對象領取核准之申請表影本1份簽收，申請表正本(含附

件)由區公所留存。 

十二、受補助對象須自本府水利局核定公告清冊之日起1年內完成建置防水閘門

(板)，完工後檢附核定之申請表影本、施工後照片、領據、保固證明書(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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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上)及政府立案合法廠商之發票或收據(正本)等資料，交由區公所查

驗，逾期將取消補助資格，不予補助。 

十三、區公所應於民眾提出查驗後60日內完成查驗作業，經查驗與核定之申請表

「設置防水閘門種類」內容項目不符，且未於指定日期(期限由區公所視

個案情況決定)辦理改善完成，將取消補助資格。 

十四、查驗合格後，區公所另應彙整案件之申請文件、原始憑證及清冊等正本檢

送水利局撥付款項。各區公所最遲應於查驗合格後14日內完成彙送相關文

件予水利局辦理核銷；設置經費低於補助標準，以實際設置經費予以補助。 

十五、水利局將不定期抽查各區區公所查驗合格案件，抽查結果與竣工資料不相

符者，將取消補助資格。 

十六、本計畫經費滾動式檢討，得視經費餘額或另爭取經費增加本年度內補助經

費額度。 

十七、受補助對象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

款項及追究相關法律責任。 

十八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補充之。 

附件1-1~1-3 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畫申請表、附件2 高雄市民建置防

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畫施工前/後照片、附件3 領據、附件4 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

（板）補助計畫同意書、附件5 切結書、附件6 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

畫 流 程 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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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1 

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畫申請表 

施工前 

申請人 

（申請人填

寫） 

案件編號：______區114______號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

申請地址：高雄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防水閘門設置處為防止積淹水流進建物內，且10年內未曾受有政府機關防(擋)

水設施或設備等相同性質之其他補助，檢具切結書(附件5) 

□檢具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，身份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_______________ 

□檢具房屋所有權狀(建物登記謄本)影本、□使用執照或□合法房屋證明 

□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

□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需檢具以下證

明文件： 

□本年度經政府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文件影本。 

□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 

□戶口名簿影本。 

□檢具施工前照片(附件2)  

□檢具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(含簽到簿)  □不適用 

□檢具1/2以上所有權人申請裝設防水閘門補助同意書(附件4)  □不適用 

□ 大樓管理委員會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未登記有案社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建物所有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設置防水 

閘門種類  

（ 申 請 人 填

寫） 

□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單車道(3.5m以上)，設置寬度    公分，高度    公分 

□地下室車道出入口為雙車道(5.5m以上)以上，設置寬度    公分，高度    公

分 
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1公尺(含)以下，設置寬度    公分，高度    公分 
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逾1公尺，2公尺(含)以下，設置寬度    公分，高度    公分 
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逾2公尺，3公尺(含)以下，設置寬度    公分，高度    公分 

□一樓出入口寬度逾3公尺，設置寬度    公分，高度    公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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裝設位置______處(請檢附施工前照片) 

【註1】閘門種類為一般可拆裝型式，不得施作牆面、梁柱等永久性固定結構。 

【註2】公寓大廈、集合住宅不適用於本補助計畫六、(三)(四)(五)(六)之低收

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補助經費申請規定。 

區公所 

初審結果 

(申請人勿填) 

□是 □否 符合補助對象，符合裝設位置______處 

區公所 承辦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受補助對象已於   年   月    日領取核准申請表影本，自本府水利局核

定公告清冊之日起1年內，須完成建置防水閘門(板)設置並檢附核定之申請

表影本、施工後照片、領據、保固證明書及政府立案合法廠商之發票或收

據(正本)等資料於    年    月    日(以收件日為準)前，交由區公所查

驗，逾期將取消補助資格，不予補助。 

二、受補助對象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應撤銷該補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

款項及追究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補助對象              (簽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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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2 

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畫申請表 

施工後 

申請人 

（申請人填

寫） 

案件編號：______區114______號 

申請查驗日期：中華民國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

□檢具審查合格申請表影本 

□檢具施工後照片(附件2) 

□檢具領據(附件3)  

□檢具政府立案合法廠商之收據或發票(正本)  

□檢具存摺影本 

□檢具保固證明書(應加註防水閘門材質及保固時間(2年以上)) 

□ 大樓管理委員會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或蓋章) 

□ 未登記有案社區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或蓋章) 

□ 建物所有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或蓋章) 

區公所 

查驗結果 

(申請人勿填) 

查驗 □是 □否 合格 

區公所 承辦 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(一) 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檢具房屋所有權狀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；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檢具

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(含簽到簿)、主任委員身分證影本；未登記有案之社區代表人需

附取得二分之一以上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及其身分證、房屋所有權狀影本等提出申請。 

(二) 申請人應要求廠商提供防水閘門(板)安裝維護說明書及2年以上之保固證明書等相關

資料，以提供申請人更多保障。 

(三) 防水閘門(板)之施作品質與功能由申請人自行負責。 

(四) 設置經費低於補助標準，以實際設置經費予以補助。 

(五) 其它規定詳如本計畫主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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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-3 

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畫審查表 

區公所 

初審結果 

(申請人勿填) 

案件編號：______區114______號 

收件時間：中華民國  114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    分 

□是 □否 符合補助對象，符合裝設位置______處 

補助金額上限：新臺幣______萬______仟______佰______拾______元 

里幹事(審查文件)：                

區公所 承辦                課長                 區長                   

(各區公所得視業務屬性酌於調整核章流程) 

區公所 

查驗結果 

(申請人勿填) 

收件時間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    分 

查驗時間：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時     分   □合格  □不合格 

撥款金額新臺幣______萬______仟______佰______拾______元 

里幹事(審查文件及查驗)：               

承辦(會同查驗)               課長              區長                

(各區公所得視業務屬性酌於調整查驗分配與流程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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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畫施工前/後照片 

□施工前  □施工後(請勾選) 

  

位置： 位置： 

  

位置： 位置： 

註：每處應附2張照片，不足自行調整格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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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 

領據 

茲收到高雄市政府水利局發給補助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款 

新臺幣______萬_____仟_____佰_____拾_____元整 (大寫) 

此致  

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 

 

 

具領人(或公寓大廈住戶管理委員會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(或統一編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 

□ __________________銀行________分行，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郵局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請附存摺影本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 

※大寫數字參考：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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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 

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畫同意書 

□未登記有案社區□本建築物共有持分1/2 以上所有權人申請裝設防水閘門補助

同意書 茲同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建物

名稱或地址)(申請防水閘門：□地下室車道出入口○單(3.5m以上)/○雙(5.5m以

上)車道，□一樓出入口___處)，申請高雄市政府防水閘門裝設補助，並推派

_____________為申請代表人，後續查驗通過由代表人代為領取補助費用，特立

此同意書為憑。  

此致  

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

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(簽名或蓋章)，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  

地 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 (簽名或蓋章)，身分證字號: ____________ 

地 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 (簽名或蓋章)，身分證字號: ____________ 

地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 (簽名或蓋章)，身分證字號: ____________ 

地 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 (簽名或蓋章)，身分證字號: ____________ 

地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 (簽名或蓋章)，身分證字號: ____________ 

地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 (簽名或蓋章)，身分證字號: ____________ 

地 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（不足請自行擴充）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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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5 

切結書 

本人_____________ (簽章)，依真實狀況應符合下列各項目並逐一確認勾選： 

□防水閘門所設之處為防止積淹水流進建物內。 

□防水閘門所設之處為合法建物之出入口 

□本建物10年內未曾接受過政府補助建置防水閘門。 

□本建物非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4-1條規定，自民國100年7月1日以後

申請建造執照並已自行裝設防水閘門。 

□本建築物共有持分者，已取得其他所有權人同意。(持分建物必填) 

以上承諾均為屬實，如有不實，本人同意歸還補助款，並負相關法律責任，特立

此切結書為憑。  

此致  

高雄市_____________區公所 

 

立書人：______________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  

戶籍地址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聯絡電話：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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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民建置防水閘門（板）補助計畫流程圖 

 

 
 

 

 

 

 

區公所受理申請 

(9月1日至12月31日) 

 

區公所初審 

彙送水利局 

區公所查驗 

水利局經費撥付與核銷 

核定公告清冊後始將開始

施工或採購，並建置防水

閘門(板) 

向區公所申請查驗 

結束 

開始 

向建物所在地區公所提出

申請。 

申請人須於核定公告清冊

後1年內完成建置防水閘門

(板)。 

 

區公所應於民眾提出查驗

後60日內完成查驗作業，

經查驗為不合格或與核定

內容不符，區公所限期改

善，無法提出改善者，取

消補助資格。 

合格 

不合格 

說明： 

核准公告清冊 

附件6 


